
拍 案 惊 奇

车是代步工具，驾车也是很多人的谋生方式，有一些不法之徒、不良商家
在与“车”有关的事情上动歪脑筋。这里说3个案例，给各位提个醒儿：凡是
与“车”有关的事，一定要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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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提车租车 加倍小心再“上路”

■新快报记者 高京 杨喜茵 通讯员 崔利平 华章玮 蔡沫莉 王君

退一赔三
●花24万多元买了一辆“新车”
●没想到车子居然有维修记录

谭先生心仪某款轿车已久，他想起了有一

个老乡在车行工作，于是找老乡买车。

2019年 3月 24日，老乡告诉谭先生，其车

行内有该款轿车出售，但只有一台，全包价为

293800元，欲购从速。听到这一消息，谭先生

马上来到店看车。

购车过程中，谭先生发现该车的里程表已

记载里程数96公里，就对此提出疑问，车行销

售人员解释系因试车所致。

经双方商谈，车行答应给予一定优惠，谭

先生决定买下该车，与车行签署了《车辆订购

单》。《车辆订购单》中注明，该车指导价为

293800 元，成交价为 243800 元，订购金 10000
元，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齐全款。

次日，车行向谭先生出具一份《告知书》，说

明已向谭先生告知车辆有关情况，谭先生了解并

确认接受将不再就该车的两个情况进行索赔；除

以上告知事项外，该车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且

对该车辆后期使用无影响。是哪两个情况呢？

《告知书》写明：“1.因排气管涡轮增压器安装不

到位拆装调整过；2.第一季度已开票报厂，可重

开发票办理上牌手续。”《告知书》尾部客户签收

处有谭先生签名。当年3月26日，车行交车。

2021年，谭先生拟将使用了两年的车放到

二手车行卖出。二手车行查询车辆的综合维

修记录，发现该车在谭先生购买前已经产生了

维修记录且三包日期开始时间是2019年1月，

与谭先生购买开票时间不符。谭先生恍然大

悟：原来自己当年购买的“新车”就是一辆二手

车。他认为，当年购车时车行从未告知该车已

经有销售和维修记录，构成欺诈，故要求车行

退还车款，并三倍赔偿购车款。车行拒绝退赔

价款，谭先生诉至法院。

审理过程中，车行确认案涉车辆曾销售给

案外人，并称谭先生签署的《告知书》已确认其

知悉该车真实情况，且该车成交价明显低于同

时期同型号车辆的成交价，印证了其在销售过

程中不存在欺诈销售的主观意图。

地点：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

区人民法院。

结果：撤销谭先生与某车行签

署的《车辆订购单》；某车行向谭先

生返还购车款 243800 元并支付利

息，同时一次性向其支付购车款三

倍 731400 元作为赔偿款；谭先生向

车行返还购买的案涉车辆。

车行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陈梦芷法官认为，本

案中从车辆销售给谭先生前已行驶

96公里及案外人使用过程中保修的

事实来看，某车行与案外人的销售

关系属于正常、完整的交易，即案涉

车辆已转移交付给案外人，并非仅

试车且未完成销售。

某车行认为案涉车辆销售价格

低于市场价，谭先生应当知道车辆

存在曾经销售过的情况；而谭先生

提交的相反证据表明，案涉车辆销

售价处于正常市场价。

即使销售价偏低，在无明确告

知的情况下，亦不能推断谭先生对

车辆曾销售的事实完全知情。基

于此，法院认定某车行在销售过程

中存在隐瞒案涉车辆曾销售过、不

属于新车的事实，将车辆作为新车

销售给谭先生，属于故意不告知与

消费者权益有关的重大事项，构成

欺诈。

“00 后”阿豪想租一辆轿车来开网

约车赚钱，于是找到了某租车公司。

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于某告诉阿

豪，网约车运营平台要求“司机驾龄需

满3年”，当时阿豪刚拿到驾驶证不到两

个月，无法通过平台审核注册成为网约

车司机。

但于某同时给阿豪出了个主意，承

诺只要阿豪在他这里签约租车，他会找

一名符合平台要求的人，借用其证件注

册网约车服务平台，协助阿豪使用租赁

车辆进行客运服务。

有这样的好事？阿豪马上同意了

于某的方案。双方于 2021年 10月与租

车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约

定，阿豪向租车公司承租案涉车辆，并

支付保证金 7000元，月租金为 3200元。

合同签订后，于某便让阿豪先把车提

走，再慢慢办理找人代为注册网约车服

务平台事项。

随后，阿豪多次催促于某用他人证

件帮其注册网约车服务，于某以“平台

正在审核、审核不通过需要另找人”等

理由多次拖延。

在提车后的第七天，阿豪驾驶涉案

车辆发生剐蹭，于某要求阿豪自行承担

维修费用，但阿豪认为应该通过保险理

赔，双方就此事争执不下。

由于双方就维修费用多次协商无

果，加上于某所承诺的找人代为注册网

约车服务平台一直未能办妥，阿豪便提

出解约。双方就退还押金和租金的具

体金额协商不下，阿豪遂诉至法院，请

求租车公司返还其押金 7000 元及租金

3200元。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一审判决租车公司向阿豪退

还合同保证金6500元及车辆租金2600

元。租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法官说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崔利平认为，本案中租车公司与阿豪

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由阿豪向租车

公司承租轿车一辆，租赁方式为普通租

车方式。

但根据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后的微

信沟通内容和庭审陈述可知，阿豪承租

案涉车辆的目的是使用该车进行营运，

案涉车辆是营运车辆，而阿豪不符合网

约车服务司机的条件，双方互相串通、

以借用他人证件的方式为阿豪在网约

车服务平台注册账户以使用案涉车辆

进行客运服务。因此，双方的该行为违

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危害交通安全以

及不特定乘客的人身安全，案涉汽车租

赁合同无效，综合考虑双方履行案涉合

同的情况酌情认定由租车公司向阿豪

返还合同保证金6500元、租金2600元。

隐瞒事实
●交易平台出具不实质检报告
●消费者买到一辆泡水二手车

庄某通过某二手车交易平台

APP 购买了一辆二手车。购车时该

二手车交易平台 APP 出具质量检测

报告显示对车辆完成检测，排除重大

事故、水淹火烧情况。不过在线下提

车后，庄某发现车辆存在严重质量问

题，通过进一步查询得知，该车辆曾

因暴雨被淹，造成车损。

庄某认为，该二手车交易平台

APP作为销售方存在欺诈行为，遂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双方签订的购

车合同，由该二手车交易平台APP的

所有者和经营者共同返还购车款，并

支付三倍赔偿金和其他损失。

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判决，某二手车

交易平台 APP 的所有公司与经营公

司向庄某返还全部购车款并支付购

车款三倍赔偿金。某二手车交易平

台APP的所有公司与经营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双方在二审中达成调解协议，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予以

确认某二手车交易平台 APP 的所有

公司向庄某支付相应费用，如未按期

支付，则庄某有权依据一审判决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官说法：庄某作为消费者在购

买过程中有权了解案涉车辆的全部

信息，某二手车交易平台APP及其所

属公司作为专业的二手车销售公司

有义务向消费者全面披露案涉车辆

的重要信息。

车辆的事故信息尤其是水泡、火

烧等事故信息属于车辆信息中的重

大事项，该事项是否明确告知消费

者，将直接影响消费者是否购买的意

思表示。某二手车交易平台 APP 及

其所属公司在销售案涉车辆过程中

未向庄某明确告知车辆的重大事故

情况，致使庄某作出购买案涉车辆的

意思，此种行为应当认定为欺诈。

同时，该二手车交易平台APP的

经营公司通过平台发布了案涉车辆

排除重大事故、水淹火烧情况的《质

量检测报告》，是对不特定消费者作

出的保证。作为二手车商务平台的

专业经营者，可利用其自身的专业及

资源优势，获取相应车辆的正确信

息，然而其怠于进行审核检测即作出

上述检测报告，该行为应视为明知或

应知，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

●轻信“可拿别人证件代注册”承诺
●年轻司机开网约车挣钱的计划泡汤冒名顶替


